《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住建执行催告书〔2025〕01号

熊春保：

本机关于2025年1月15日，对你作出了盈住建处决字〔2025〕第01号《住房保障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因你未履行该处理决定，且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请你：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将欠缴的房屋租金20300元缴至以下账户：

开户银行：建设银行盈江县支行

开户名称：盈江泽源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
开户账号：53050173743600001475。

如你不履行上述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16日

